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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民办〔2025〕227 号

韶关市民政局 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

《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、财政局：

《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办法》已经市政府批准，并经市

司法局合法性审查，审查号：韶法审〔2025〕10 号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韶关市民政局 韶关市财政局

2025 年 1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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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办法

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，推行节地生态安葬，节约土地资源，

推动我市殡葬改革事业发展，根据民政部等9部委《关于推行节地

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16〕21号）、省民政厅等16部门

《转发民政部等16部委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

展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粤民发〔2018〕48号）、《广东省民政厅关于

印发〈广东省殡葬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〉的

通知》（粤民发〔2021〕8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以及省委对我市提出

的“全力筑牢粤北生态屏障，打造绿色发展韶关样板，争当北部

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”的新定位、新要求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继续保持高标准遗体火化的基础上，实行绿色生态安葬奖

补政策，激励我市居民积极参与该活动，促使乱埋乱葬等违反殡

葬法规的行为得到有效治理，节约生态、移风易俗成为殡葬活动

新风尚，推动全市绿色生态葬法广泛深入开展，实现我市殡葬改

革新突破。

二、奖励范围

本办法所称节地生态安葬是指骨灰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，撒

散、深埋等不留标志、不留名、不硬化、不保留骨灰的生态葬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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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广东省其他地区参加海葬、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等节地生

态葬式的本市户籍人员凭相关证明纳入我市属地节地生态安葬奖

励范围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享受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逝者生前为韶关市户籍；

（二）逝者生前已通过遗嘱、遗赠扶养协议、委托办理节地

生态安葬事项等方式作出愿意参加节地生态安葬的表述，或其亲

属、法定监护人对参加节地生态安葬无异议；

（三）参加韶关市、各县（市）民政部门统一组织的节地生

态安葬活动或在广东省其他地区参加民政部门组织的节地生态安

葬活动。

逝者生前为非韶关市户籍人员的，不享受节地生态安葬奖励，

但可以免费参加节地生态安葬活动。

四、奖励标准

按每具骨灰 600 元的标准对参加节地生态安葬的经办人予以

奖励，并实行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不定

期进行调整。

五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补贴需核查资料：

1.逝者火化证明、死亡证明等材料；

2.逝者户口注销证明（或户口簿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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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与逝者关系证明，如户口簿、公证书、

委托书、法定监护人证明等；

4.逝者生前作出愿意参加节地生态安葬的说明材料或逝者亲

属、法定监护人对参加节地生态安葬无异议的声明材料（见附表

1）；

5.参加韶关市、各县（市）民政部门统一组织的节地生态安

葬活动或在广东省其他地区参加民政部门组织的节地生态安葬活

动的证明材料。

对需核查的资料，可通过受理行政机关本部门或其他部门信

息共享获取相关信息的，无需经办人提交资料。

（二）材料齐全的，由节地生态安葬活动组织单位与经办人

签订协议；材料不齐全的，采取一户一议的方式由组织单位研究

决定。

（三）逝者为韶关市户籍的，经办人在办理参加节地生态安

葬手续时，一并填写《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申领表》（见附表

2、3），交予活动组织单位业务科（股）室。

（四）节地生态安葬活动结束后，组织单位应当建立业务档

案，并将符合生态安葬奖励规定的人员名单进行汇总，附上前述

（一）至（三）的申请材料。在市辖三区参加生态安葬的，由市

级民政部门业务科室审核并出具意见；在各县（市）参加生态安

葬的，由各县（市）民政部门审核并出具意见。符合奖励条件的，

市辖三区由市级民政部门按程序发放，各县（市）由属地民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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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按程序发放。生态葬活动结束后，经办人需在 2 个月内完成节

地生态安葬奖励金申请确认，指定银行账户；不符合条件的，做

好解释说明工作。

活动组织单位应做好登记工作，建立业务档案，详细记录安

葬骨灰姓名和数量，以及经办人有关信息，并在奖励金申请活动

截止后 2 个月内完成奖励资金发放，特殊情况另行处理并做好解

释工作。

六、经费保障

（一）市辖三区节地生态安葬奖励金列入市级民政部门预算，

由市级财政部门予以保障；其它县（市）节地生态安葬奖励金列

入县（市）级民政部门预算，由县（市）级财政部门予以保障。

（二）节地生态安葬经费应专项用于组织开展节地生态安葬

活动有关支出，严禁挪作他用。

七、相关事项

（一）本办法提及的活动组织单位是指韶关市和各县（市）

民政部门，活动承办单位为全市公墓，其中浈江、武江、曲江三

区的节地生态安葬由市民政部门组织、辖区内经营性公墓承办，

其他地方的节地生态安葬由各县（市）民政部门组织、辖区经营

性或公益性公墓承办。

（二）本办法所称亲属是指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子女、

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、配偶和直系姻亲（配偶的直系血亲）。本办法

所称经办人是指逝者生前的法定监护人、亲属或者依法委托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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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地生态安葬事项的受托人。

（三）各级民政部门要积极推进殡葬改革，加强节地生态安

葬的宣传发动、组织实施和审批监督工作，引导群众转变殡葬观

念，培育文明节俭、绿色环保的殡葬新风尚。

（四）节地生态葬奖励经办人应如实提供证明材料，活动组

织单位应严格审核，冒领、骗取奖励金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

责任。

（五）在广东省内其他地区参加节地生态安葬的本市户籍人

员，经办人应于次年 4月底前向逝者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提交

奖励申请。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其奖励费用纳入次年的财政预算

予以保障。

（六）参加节地生态葬的骨灰是人体死亡后经过殡仪馆火化

形成，且合法、有据可查，每具骨灰只能申领一次奖励金，严禁

将同一逝者的骨灰分多份、多次参加节地生态安葬活动并领取节

地生态安葬奖励金。

（七）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为确保新旧政策可以衔

接,2025 年 3月 31 日至本办法印发前,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可以适用本办法相关规定。

附表：1.韶关市骨灰节地生态安葬奖励申领声明书

2.《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申领表》（市辖三区）

3.《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申领表》（县、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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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

韶关市骨灰节地生态安葬奖励申领声明书

本人（经办人）声明：本人经与逝者亲属（父母、祖父母、

外祖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、配偶和直系姻亲）、法定监

护人和其他法定骨灰处理权人协商一致后，受逝者亲属、法定监

护人和其他法定骨灰处理权人委托代为报名参与 市级

（县级）民政部门组织的骨灰节地生态安葬活动，已征得其属、

法定监护人和其他法定骨灰处理权人全体同意，保证所安葬骨灰

为逝者本人的全部完整骨灰，同意由该方将其节地生态安葬，奖

励款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。本人郑重承诺以上声明事项属实，并

自愿承担因承诺不实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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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

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申领表（市辖三区）

逝

者

资

料

姓名 性别

年龄 死亡日期

身份证号码

户籍地址

骨灰原

存放点
□市殡仪馆骨灰楼

 公墓

 县（市）殡仪馆骨灰楼

 县（市）公益性骨灰楼

□其他

经

办

人

资

料

姓名 性别

年龄 与逝者关系

身份证号码

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

经办人申明：

本人承诺所提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，自愿参与骨灰节地生态葬。逝者亲属、

法定监护人对本人办理和申领奖励无异议。若因本申明内容不实或授权不全引发

任何纠纷或法律责任，均由申明人本人独立承担。

签名： 日期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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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核

民 发

政 放

局 意

复 见

□经复核，同意发放

□经复核，不同意发放，理由：

业务人员： 科室负责人： 分管领导：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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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3

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申领表（县、市）

逝

者

资

料

姓名 性别

年龄 死亡日期

身份证号码

户籍地址

骨灰原

存放点

□市殡仪馆骨灰楼

 公墓

 县（市）殡仪馆骨灰楼

 县（市）公益性骨灰楼

□其他

经

办

人

资

料

姓名 性别

年龄 与逝者关系

身份证号码

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

经办人申明：

本人承诺所提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，自愿参与骨灰节地生态葬。逝者亲属、

法定监护人对本人办理和申领奖励无异议。若因本申明内容不实或授权不全引发

任何纠纷或法律责任，均由申明人本人独立承担。

签名： 日期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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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

（市）核

民 发

政 放

局 意

复 见

□经复核，同意发放

□经复核，不同意发放，理由：

业务人员： 科室负责人： 分管领导：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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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，市政府。

韶关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 11月 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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